
于田县农业农村领域涉企行政检查频次

序号 事项名称 检查频次 备注

1 对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
对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
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3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
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4
对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标志监督
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5 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6 对农药经营使用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7
对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
肥料的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8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9
对农田地膜使用和废旧农田地膜
回收、再利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0 对动物防疫条件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1
对饲养动物的单位履行强制免疫
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2

对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
、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
、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
动物防疫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3
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4 对上市兽药产品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5 对进口兽药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6
对兽用生物制品生产、经营企业
和使用者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7
对家畜遗传材料生产活动的监督
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8
对畜禽及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
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19
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
、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0 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1
对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的监督
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2
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活
动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3

对各种渔业及渔业船舶的证件、
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
以及渔业船舶的检验证书和技术
状况的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4
对水生动物疫病防治、水生动物
苗种检疫相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5
对饵料、渔用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6
对农业机械和大型工程机械设备
的安全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7 农机维修市场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28 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监督检查
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年度累计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2次。根据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检查对象申请
实施的检查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频次。


